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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研商樹谷園區環評土石方外運需求因應事宜會」會
議紀錄及土石方外運需求調查表各乙份，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研商樹谷園區環評土石方外運需求因應事宜會」會
議紀錄決議事項第1項辦理。 

二、呈上述，請進駐廠商務必於4月10日前完成調查表用印並
回傳至本中心，以利本案後續之彙整。 

三、旨案內容務必確實知會公司負責人。 

正本：樹谷園區所有廠商 
副本：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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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樹谷園區環評土石方外運需求因應事宜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4 年 3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3 點 20 分 

二、 主持人：鄭貴元、洪祥原    記錄：林育勳 

三、 地點：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101 會議室 

四、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五、 案由說明： 

由於現今廠商建廠多需開挖地下室或因筏式基礎之故，

以致於土石方量超出原先預估，惟土石方運棄的部分並

未於環評書件內容提出外運需求，故現階段廠商建廠過

程有困難，希望藉由本次會議研商環評變更事宜，與會

廠商代表意見大致彙整如下： 

1. 統一物流公司：第一期有 50,000 立方公尺土方需求，

後續有第二、三期計畫。 

2. 青鋼公司： 

(1). 請問先前提供暫置土方，疑似有營建廢棄物的

處理方式? 

(2). 外運至土質場是否會檢驗土石方之內容物? 

(3). 檢驗項目有哪些? 

3. 永旺公司：目前建廠中，已有 6,000 立方公尺土方外

運需求，是否可協助媒合暫置? 

4. 聯亞公司：目前園區內已完成建置，簡報中呈現土方

外運需求資料，是否包含暫置土方? 

5. 英齊實業：土石方外運量通報應該以實方還是虛方來

提報? 

6. 直得科技：請朝就地綠化方向進行環評變更。(書面

補充) 



六、 決議事項： 

1. 服務中心將再提供土方(實方)需求調查表，請各廠商

於 114 年 4 月 12 日前完成盤點並填列表單回復，其

涉及後續環差作業提報數量，請各廠商務必向公司負

責人告知，確認土方外運量需求。 

2. 服務中心後續作業將決定委託撰寫環差報告之顧問

公司，同時契約製作及細節流程亦將以會議方式與土

方外運需求廠商共同討論，為利後續討論及彙整資料

方便，請各廠商提供窗口資料，並請服務中心成立

Line 群組。 

3. 目前暫估委託顧問公司費用為新台幣 400 萬元，後續

將依照各廠商需求外運土方之比例進行該費用分

配，另環差作業承諾衍生費用比照辦理，對此亦將與

後續各階段即時向參與廠商告知。 

4. 會中所提有關暫置土方疑似有營建廢棄物部分，非屬

原土方性質之營建廢棄物，需請廠商依照土石方及廢

棄物處理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5. 永旺公司所提媒合暫置土方需求，由服務中心協助另

案辦理。 










